


一、单位资格要求:

（1）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

独立法人，且经营范围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

（2）服务单位具有造价咨询工程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且能为

项目的后期落地实施提供跟踪服务。

（3）信用良好，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记录。

二、项目概况

1、采购项目名称：鹤湖新村委广告标识制作及护栏采购项目造

价咨询服务；

2、采购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3、采购项目内容：鹤湖新村委广告标识制作及护栏采购项目的

预算审核等业务；

4、项目总投资：约 10万元；

5、项目概况：建设内容为制作安装鹤湖新村委广告标识、周边

仿木护栏采购安装等；

6、工程位置：连平县元善镇鹤湖村；

7、本项目采购确定一家单位承接本项目的预算审核服务；

8、工期及成果资料：任务下达后 15 个日历天内完成预算审核工

作，并提交纸质版（A4文本）项目预算审核报告书等文件；

9、成交人的成交价即为包干价。承包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

准、规程及发包人提出的造价咨询要求，进行工程造价编制。本项目

预算审核工作服务费采购预算最高限价为 0.20万元；



三、商务要求

1、成交人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作业，

按合同规定的内容、时间及份数向采购人交付造价文件，并对提交的

造价咨询文件的质量负责。

2、服务成果需符合现有国家、广东省相应规范及要求行业及地

方通用标准和惯例以及采购人的要求。

3、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人须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关于本项目后续的咨询服务。

（2）服务成果完成并经采购人批准后，如采购人要求成交人再

做出局部修改的不另增加费用。

（3）成交人必须严格按采购人要求的期限完成服务工作，不得

无故延误服务时间，特殊情况需报告采购人，经采购人批准后方可根

据实际情况考虑适当延长服务时间。

四、造价咨询成果要求

1、造价咨询文件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1）成交人提交的造价成果文件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

律、法规、命令、规章强制性规定，符合本项目规划文件、政府审批

部门审批意见及采购人提出的要求，符合国家及项目所在地与本项目

相关的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要求。

（2）成交人提交的造价咨询文件成果应有具体编制人、审核人、

项目负责人或其书面授权代表签名。不具备前述规定形式要件的造价

成果采购人有权拒收并缓付造价咨询服务费。



2、造价咨询成果验收

对于成交人提供的造价咨询成果，采购人可自行或委托其他人根

据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和要求进行验收。对于不符合标准和要求的，

成交人应根据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并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进行修改，

直至符合全部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和要求。

五、付款方式

1、成交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

（1）合同；

（2）成交人开具的正式发票；

（3）成交通知书。

六、上述要求及其他未尽事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